
立法會七題：財政預算案宣傳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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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為今日（五月六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方剛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局長

曾德成的書面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財政司司長在草擬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期間，透過一系列不斷在各電子媒體

播放的宣傳信息和在報章刊登廣告，邀請市民發表意見。有商界人士指出，有關

宣傳短片經常在電視的黃金時段播出，既耗用大量公共資源，亦佔用了商業宣傳

的時段。此外，司長在該等信息中，以不符合經濟原則為由，把市民的訴求全部

否定，政府諮詢市民的誠意成疑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上述宣傳信息和報章廣告的總開支（包括贊助），該等宣傳信息在各電子

媒體播放的次數和時間，以及有關的報章廣告的版面數量； 

 

（二）上述宣傳信息是否採用了電子媒體向政府提供的免費「政府宣傳信息」時

段；該等時段的使用準則（包括如何篩選題材）；該等時段在過去１２個月曾宣

傳的題材的數目及所涉播放時間，以及上述關於財政預算案的宣傳信息佔用的時

間及百分比；及 

 

（三）上述宣傳信息和報章廣告的統籌和策劃有否外判予公關公司負責；若有，

所涉開支為何；若否，哪個政府部門負責有關工作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每年財政司司長制訂預算案之前，都會進行公眾諮詢。政府同時會展開宣

傳，以加深市民對財政預算案制訂過程的了解和鼓勵他們提出意見。本年度預算

案諮詢期結束，政府共接獲約６，７５０份意見書，是２００８／０９年度所收

到１，００５份意見書的六倍。 

 

  政府就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公眾諮詢，共製作了１０輯電視宣傳短片及１２輯

電台宣傳聲帶，製作費共＄４００，０００元；同時亦委託本港著名漫畫家製作

了一本以「今日的決定，改變更遠的未來！」為主題的預算案諮詢漫畫版，漫畫

版共印製３０，０００本，主要在中學派發。製作費為＄３３７，０００元。 



 

  上述宣傳短片及聲帶於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５日期

間，分別在本港的５家電視台共４１條頻道及３個電台共１２條頻道播出。在電

視頻道播出總次數為６，３７１次，平均每日每條電視頻道播放約２次；而在電

台頻道的播出的總次數為１，７６０次，平均每日每條電台頻道播放約２次。政

府並沒有就諮詢刊登報章廣告。 

 

（二）根據《廣播條例》和商營本地免費電視台節目服務及聲音廣播服務電台的

牌照條款，在每小時的廣播中，均須撥出不超過一分鐘時間予特區政府免費播放

公益宣傳片或宣傳聲帶。此外，廣播事務管理局（廣管局）亦根據牌照條款，指

令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機構，在每兩小時的廣播中，撥出不超過一分鐘時

間免費播放公益宣傳片。 

 

  根據廣管局指引，政府宣傳片和聲帶的訊息須關乎大眾利益及市民廣泛關注

的事項。 

 

  過去１２個月內，本地電視台及電台各頻道提供予政府使用的免費時段，總

長度分別約為２３０，５６０分鐘及１０３，６６０分鐘。在這期間，政府播放

的宣傳片約３９０套，電台的宣傳聲帶約４５０條，涉及的議題超過７０多項，

包括禁毒、健康與衞生、道路安全、社會福利、勞資關係、就業、職業安全、環

境保護和政策諮詢等。 

 

  播放有關財政預算案諮詢的電視宣傳片的總時間長度為３，１８５．５分

鐘，佔過去１２個月全部電視免費時段１．３８％；而播放有關財政預算案諮詢

的電台宣傳聲帶的總時間長度為８８０分鐘，佔過去１２個月全部電台免費時段

０．８５％。 

 

（三）財政預算案的宣傳計劃是由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策劃及執行，政府新聞處提

供協助。政府並沒有聘用公關公司提供策劃、統籌或顧問服務。 

 

完 

二○○九年五月六日（星期三） 


